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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  申命記 18:15-20 

   這卷書被稱為是摩西對以色列人最後的話語，當時他們正準備要進入應許之地。他勸誡他們不要隨從異族的習

俗（9 節），如同迦南人一樣行巫術、交鬼；因為在這之後，神將藉著以色列人，將這些“可憎惡的事”和當地的

外邦人從他們面前趕出。神要求的是絕對的忠心，祂並不允許暗地裡隱藏的惡行（14 節）。現在讓我們回想以色列

人所提出的請求，在西乃山（何烈山，16 節）神頒佈十誡給摩西後：當時他們得知“神可以向人（如：對摩西）說

話，人還存活”（申 5：24），他們曾懼怕和神有太多直接的接觸，將導致他們的死亡：“這大火將要燒滅我們”

（申 5：25）。神已同意摩西先知的角色，成為祂和祂子民之間溝通的管道。 

現在，神透過摩西應許：要幫助他們持守對神的忠心，神將“從以色列民中興起一個先知像我（摩西） ”（15

節）。神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，他要將我所吩咐的一切都傳給以色列民（18 節）。任何人不聽從奉神所說的話（19

節），神就必追討他的罪。神也將追討假先知的罪：“若有先知擅敢託我的名，說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，或是奉

別神的名說話，那先知就必治死。”（18 節）若先知所說的話並未成就，那他就不是神的使者（22 節）。在後來

的猶太教，18 節被當作是指未來一個先知性的角色從天而來。回想一下，當耶穌餵飽五千人，人們說“這真是那要

到世間來的先知。”（約翰 6：14） 

共同經課-2     詩篇 111 

這是一首讚美主神偉大作為的詩歌，特別是讚美神與以色列人立約並守約施慈愛。詩人（作者）是個有智慧的

人，因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（10 節），他的智慧從不斷的認識神而來。他發自內心， “一心稱謝”（1 節），

在被揀選的群眾面前（正直人的大會並公會中）。他因著神的“作為”（2 節）和祂所行的“奇事”（4 節）發出

讚美。第 4 節 b 出自於出埃及記 34 章 6 節，在換上新的石版－刻有誡命，代表約的記號後，神所做的部分宣告。

祂賜糧食給敬畏祂的人。神的作為包括賜下應許之地－巴勒斯坦（6 節 b），祂的管治世界（6 節 a）和祂的誡命。

祂的作為將存到永遠。祂的奇事顯示祂是“聖而可畏”的（9 節）。活在祂的誡命中是認識祂的開始。 

共同經課-3     哥林多前書 8:1-13 

在 7 章 1 節，保羅說“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．．．”在今天閱讀的經文中，他繼續帶著忠告，回答在哥林前

多教會的基督徒所提出來的問題。許多在市場上所販售的肉，大都是異教節日後遺留下來的。有些群體的成員對於

吃這些肉有所顧忌，但另一群人卻認為這樣是顧忌太多、想太多了，甚至因此而鄙視這些“軟弱的信徒”（11 節）。

如此不同的態度擾亂、分裂了教會。保羅是較支持後者的立場，但並非不惜一切地完全支持。 

保羅所引用的是出自剛強的人，那些聰明有智慧受過神學思想啟迪的人。在第 1 節，保羅警惕不要過度依靠智

識：知識也可能帶來危險的；真正重要的是“愛”：唯有愛才能建造群體。來自於神的真知識（2 節），這“所當

知道的”，是明白被神所認識，且在愛中，那才真正有價值。聰明的人都知道，希臘人和羅馬人所信的眾神並不存

在（4 節），唯有獨一真神是真實存在的，所以向那些偶像們獻祭是毫無意義，不值得我們去費盡心思。論到神是

萬有的源頭和歸屬，我們不該忘記在創造萬物的浩大工程中，耶穌基督所扮演的是中保的角色（6 節）。軟弱的人，

如他所說，以作基督徒而言，他們的思想還未成熟茁壯：他們尚未擺脫對偶像崇拜文化的執著；他們覺得吃祭拜偶

像之物是對基督不忠心。 

在 8 到 9 節，論到一個人吃什麼是無關的，剛強的人應該注意的是，他們個人在言行、態度上的自由，不應成

為“軟弱的人”在尋求神過程中，使他們跌倒的跘腳石。然後在 10 至 11 節提到：如果他們看到剛強的人在吃喝異

教節日所提供的宴席(通常是在廟裡坐席吃喝)，他們有可能因此受了誘惑而再去祭拜偶像嗎？所以，如果因參加這

樣的宴席，使其他跟隨的基督徒跌倒、信心變軟弱，那就得罪基督了。最後在 12 節提到：在個人的自由意志中，

如果吃祭拜偶像節日的宴席，會造成任何人在神的道路上跌倒，他就應該避免吃喝這類的食物。 

共同經課-4     馬可福音 1:21-28 

   馬可剛剛告訴我們關於彼得（“西門”，16 節）、安得烈和西庇太的兒子們被呼召的過程。在此告訴我們，要

在話語和作為中認出耶穌的權柄。耶穌和祂的門徒到迦百農，是加加利海附近的一個繁榮的城鎮。猶太會堂是猶太

人聚集透過學習和敬拜，使他們更瞭解自己本身傳統的地方。（在當時，那可能不是單單只用來學習和敬拜。）任

何飽學之士都可以在會堂教導人。“文士”（22 節）是摩西律法在日常生活中的詮釋與應用的專家。他們經常引用

經文和傳統，但耶穌（在此時此刻）卻並非如此：祂直接傳講，對祂的“權柄”、 祂的屬性充滿自信。 

有一個“被污鬼附著的人”（23 節），在我們現今的用語，著魔的：指在邪惡勢力的掌控之下。就猶太人來說，

這人是在撒旦指揮下、與神隔絕的。污鬼，透過這個人說話（24 節），問耶穌為何要插手來干預這人身上的邪惡勢

力；牠認出耶穌是誰，也知道耶穌有權柄能力，是為了要趕出牠們而來的。牠知道那將要來到之國的意義為何。有

些術士使用儀式或法術，但耶穌僅僅透過口頭的命令趕鬼，如此清楚地顯明祂就是神的聖者（25 節）。在第 27 節，

群眾們因著耶穌的話語和作為，承認了耶穌的“權柄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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